
江苏省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提升攻坚
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直播电商在助力消费提振、赋能产业升级、促进创新创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全力攻坚建设直播电商强省，特制定本行动计划。通过三年时间，全省直播电商在主体发展、载体建设、人才培育、场景创新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发展生态不断完善，直播电商销售额年均增幅不低于12%。
一、实施主体培育壮大工程
（一）支持直播电商企业发展壮大。坚持“抓大扶小育新”，构建梯度培育、协同发展格局。支持头部企业做强做优，打造行业标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引导中小企业差异化竞争，深耕垂直领域，着力提质增效。助推传统企业提升直播电商应用能力，挖掘发展增量，提升市场竞争力。建立省市县三级企业联系服务机制，构建直播电商多维图谱。（省商务厅牵头负责）
（二）提升“苏品苏货”直播品牌。推动老字号、消费名品、智造精品、农特产品等上直播平台，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支持企业搭建多元化、场景化自播体系，建设品牌直播间和直播矩阵，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专属IP。到2028年全省培育100个以上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直播间。（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70]（三）增强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提升人工智能技术产品供给水平，推动企业加强相关技术运用，优化供应链管理、运营决策。推动AI工具在数据分析、内容生成、智能营销、在线培训、风险与服务、客服与售后等方面广泛应用，发展多元化线上产品智能展示服务，创新提供沉浸式消费体验，提高直播质效和销售转化。组织开展“人工智能+直播”应用推广活动，推动企业开展智能化设计、柔性化生产，探索拓展数字人主播应用场景，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短视频制作全流程的融合应用。每年发布十佳典型案例。（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数据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拓展跨境直播新空间。支持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探索设立“跨境直播综合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鼓励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体验中心发展“保税仓+直播”“体验店+直播”等新模式。鼓励有条件的直播电商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探索建设多语种直播间。（省商务厅牵头负责）
二、实施平台提质赋能工程
（五）强化集聚辐射能力。推动直播行业集聚发展，完善直播基地服务功能，为入驻企业提供直播运营、技能培训、内容制作、仓储物流等全链条服务。支持直播基地建设选品中心，整合本地优质产业资源，构建“展示、选品、直播、销售”四位一体高效协同体系。到2028年重点培育30个以上效益显著、带动作用突出的优质直播基地。（省商务厅牵头负责）
（六）打造特色活动平台。持续办好“江苏电商直播季”，下沉式开展“直播助农”“我为江苏代言”“青耘中国”等特色专场活动。举办“苏品e齐购”“丝路云品”等主题直播。实施数字人赋能行动，面向“红色主播”“新农人主播”开设公益数字人账号。每年组织各类特色活动不少于100场。（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建设直播电商领军城市。遴选发展基础好、实力强、有特色的城市，在全域范围内系统性探索直播电商发展生态圈建设，全面提升区域直播电商发展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开展入围城市综合评价，对成效显著的给予政策支持，对具备发展潜力的给予指导和扶持，推动全省形成标杆引领、错位发展、协同共进格局。到2028年，建成3个全国知名的直播电商领军城市。（省商务厅牵头负责）
三、实施业态融合创新工程
（八）培育直播特色产业带。支持各地立足省级县域电商产业集聚区、特色产业带，整合产业、品牌、服务等资源，建设直播电商服务中心、直播特色小镇，加快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效应。推动地方与平台深化合作，联合构建产销对接、品牌培育、发展赋能、成果共享一体化合作机制。到2028年，培育30个以上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直播电商产业带。（省商务厅牵头负责）
（九）推动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深化“直播+乡村”，加强乡村特色产业直播赋能，提升品牌化运营能力。促进“直播+文旅”，推动文旅企业与直播平台深度合作，联合开展“水韵江苏”主题直播活动，发展线上展演、旅游直播等模式。拓展“直播+体育”，结合城市足球联赛、马拉松等赛事，开展体育用品及周边产品直播，鼓励发展“体育+消费”直播新模式。（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加快多元消费场景融合。推动直播电商进步行街（商圈）、专业市场、便民生活圈、汽车4S店等，开设品牌直播间、本地生活直播间、快闪直播间、共享直播间。创新打造展会直播场景，线上线下资源共享，放大展会流量价值与溢出效应。探索发展低空飞行、房车露营、潮流运动等新型直播消费场景。（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促进微短剧与直播融合发展。实施“微短剧+”创作计划，开展“微短剧里看品牌”等主题创作推广活动，深入挖掘“苏品苏货”品牌价值与文化内涵。探索微短剧场景化带货，有机结合微短剧沉浸式内容创作与直播带货能力，实现“微短剧引流—场景种草—直播销售”的无感转化。（省广电局、省商务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实施人才引育聚智工程
（十二）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培训。组建省市直播电商讲师团，实施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省市县联动、政银企协同、线上下结合，全省每年举办直播电商培训、对接、交流等各类活动不低于1000场，覆盖超5万人次。（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委网信办、省农业农村厅、省工商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多渠道保障人才供给。推动省内有条件的高校增设直播电商相关专业或辅修课程。支持相关职业院校与直播平台、企业、MCN机构等共建直播实训基地。将电子商务师、互联网营销师等纳入政府补贴性培训目录，支持有资质的行业组织、机构、学校等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通过招聘双选会、直播带岗等方式，帮助人岗高效对接。（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重点引进AIGC技术研发、智能营销系统和算法设计等领域专业人才。探索直播人才评价机制，推动各地将直播人才纳入重点产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和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探索柔性引才机制，为候鸟型人才提供优质服务，确保高层次人才“引得进、用得好”。（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合力锻炼提升人才。举办“江苏电商直播技能大赛”，实施“e起致富”苏货直播新农人培育行动，建设“AI+新电商实训站”。打造“创青春”活动品牌，培育直播电商青年创业力量。实施“我为美丽乡村代言”村播计划，培训千名女主播。扩大工会组织对直播电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有效覆盖，赋能退伍军人直播创业。培养残疾人直播电商人才。（省商务厅、省委网信办、省农业农村厅、团省委、省妇联、省总工会、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残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实施健康发展护航工程
（十六）加强网络直播管理。坚决把牢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筑牢信息安全防线。督促直播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各项制度，强化网络主播引导，防范违法风险通过平台扩散传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网络直播领域乱象，持续净化网络生态。（省委网信办牵头负责）
（十七）规范直播电商市场秩序。进一步完善、推广特色产业直播合规经营指导手册，组织开展合规培训，加强经营指导，强化正向引导。不断优化市场监管方式和手段，推进直播营销全链条治理，发布直播电商领域典型案例，整治行业突出问题，促进直播电商健康发展。（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
[bookmark: OLE_LINK1]（十八）提升行业自律水平。指导督促行业协会强化直播电商法律法规宣传，制定《江苏省直播电商行业自律公约》。鼓励行业协会通过宣讲、培训等方式，强化企业规范经营意识。推动直播电商绿色发展，鼓励使用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快递包装，督促直播平台、企业及主播倡导理性消费。（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邮政管理局、相关协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强化组织协调和要素保障。建立省市县三级直播电商专班化协调推进机制。加大省财政统筹力度，为直播电商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鼓励各市、县（市、区）安排专项资金。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供应链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协调主流媒体及所办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典型案例。（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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